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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06001668號

主旨：旺旺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53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

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109年12月7日北市商二字

第109302548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09年12月7日北市商二字第109302548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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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030082422號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駱○羿君等20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應受送達人名冊

1份（計1頁），以為公示送達。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旨揭名冊所列被通知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臺北市政府公報滿20日

），為完成送達程序。

局長  陳嘉昌  

交通警察大隊

大隊長 涂國卿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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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公示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送達名冊 

公示號碼 姓名 裁決書字號 證號 單號 處罰機關 

1 駱 o 羿 B10909100191 C12003**** AFV372202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2 蔣 o 云 B10909100195 A22210**** AFV372207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3 陳 o 賢 B10909100196 P12151**** AFV372208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4 蔡 o 裕 B10909100199 Q12050**** AFV372212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5 薛 o 銘 B10909100200 F12463**** AFV372213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6 錢 o 華 B10909100201 C12075**** AFV372214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7 林 o 燃 B10909100204 A10375**** AFV372213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8 李 o 銘 B10910050209 A12184**** AFV372256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9 談 o 強 B10911200246 A12263**** AFV430409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0 郭 o 利 B10912020249 A12187**** AFV372315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1 黃 o 新 B10912020250 H12154**** AFV372320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2 陳 o 真 B10912020251 F12235**** AFV372322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3 徐 o 鳴 B10912020252 E12036**** AFV372323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4 陳 o 安 B10912020254 E12174**** AFV372325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5 陳 o 中 B10912020256 F10430**** AFV372327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6 黃 o 福 B10912020257 A12299**** AFV372328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7 張 o 訓 B10912020259 A11013**** AFV372330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8 許 o 侯 B10912020262 P12225**** AFV372335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19 劉 o 佑 B10912110267 E12082**** AFV430347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20 闕 o 謀 B10912110277 C12039**** AFV430361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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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66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傳真：2311-6412

電子信箱：jury@police.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4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03050163號

主 旨：檢送本局信義分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

暨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信義分局110年1月4日北市警信分交字第1103010070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

局長  陳嘉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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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4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信分交字第1103010070號
附件：清冊1份(計1頁)   

主旨：公告本分局依法舉發公示李崇榮等7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計1頁)。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行政程序法第78、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裁罰室

領取旨揭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
裁決書。   

二、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市府公報
滿20日)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本分局將依法移
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分局長 范織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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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處分人姓

名
出生年份 身分統一編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數(處分主文)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1 李崇榮              44 A11115****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0H52147號

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信義分局

2 吳建雄              50 A12262****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1H5T321號

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信義分局

3 盧小凱              65 F12328****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1H5S057號

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信義分局

4 許傑惇              66 J12161****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2H3H116號

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信義分局

5 余嘉慧              76 R22361****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1H5P109號

等計2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信義分局

6 劉慶明              42 T10229****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0H3P233號

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信義分局

7 許欣唯              89 FD3048****
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1A297997號

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信義分局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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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6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心字第10931727643號

主旨：委請辦理110年度社區緊急個案醫療小組工作方案。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8條第3項及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9條規 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任(託)機關：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二、受委任(託)機關：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

三 、 委 任 機 關 聯 絡 地 址 ：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市 府 路 1 號 1 樓 東 南 區 ； 傳 真

：(02)27208779；電話：(02)27208889*1891；聯絡人：謝宗穎。

局長  黃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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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0970184001號

主旨：公告聯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二

小段652-1地號等19筆（原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聽證

訂於民國110年2月3日辦理。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第48條，並參照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舉行聽證應行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及地點：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110年1月15日起，至110年1月29日止，公告15日。

(二)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南港區公所、臺

北市南港區南港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0年1月15日起，至110年1月29日止，公告15日。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聽證機關、期日及場所：

(一)聽證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聽證期日：民國110年2月3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三)聽證場所：本市南港區三重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南港區興東街1號2樓）。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0  期

11



四、聽證程序：

(一)簽到、核對身分證件或委任書及登記發言。

(二)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並宣布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三)案件辦理情形之報告。

(四)陳述意見。

(五)詢問及答復。

(六)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五、當事人之權利：

(一)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本府指定之

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二)受通知人如未能出席者，得填具代理人委任書由代理人出席。

六、缺席聽證之處理：如當事人缺席聽證，亦未委任代理人出席，視為放棄於聽證中

以言詞陳述意見之權利；本府就聽證期日後始提出之意見，將請實施者登載於人

民陳情意見綜理表並提請審議會參考，原則上不再辦理聽證。

七、聽證程序進行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煙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調整為靜音。

(二)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五)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列席聽證，並得於指定區域錄音、錄影或照相。但應

於聽證開始後10分鐘內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序進行中，不得從事採訪。

八、聽證紀錄將於聽證召開2週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九、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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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南港區南港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0  期

13



 

其      他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6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團字第10932127352號

主旨：公告110年度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計畫核銷注意事項。

依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計畫第拾點第四款。

公告事項：110年度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計畫核銷注意事項，詳如附

件。

局長  周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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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110 年度核銷注意事項 

壹、受補助單位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

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貳、核銷應備文件於社區發展工作計畫第拾點訂有明文，其中核銷應備文件自

我審核表、本局補助款項之領據、執行概況表、補助款使用之相關憑證文

件、活動照片黏貼張之格式範例，詳附件 1 至附件 5。 

參、依各補助項目，核銷應檢附文件如下： 

補助項目 核銷應檢附文件 

講師鐘點費 

1. 領據（附件 6，註明課程日期、時段、內/外聘） 

2. 學員/參與者簽到表 

3. 課程表 

專家出席費 

1.  領據（註明出席日期、時段） 

2. 學員/參與者簽到表 

3. 會議紀錄、工作坊紀錄或課程表擇一檢附 

團體帶領費 

1. 領據（註明課程日期、時段） 

2. 學員/參與者簽到表 

3. 活動時間表或課程表擇一檢附 

課業輔導費 

1. 領據（註明課程日期、時段） 

2. 課輔學員簽到表 

3. 課輔時間表或課程表擇一檢附 

導覽費、評審

費、演出費 
領據(註明課程日期、時段) 

志工交通誤餐費 志工簽到表（附件 7）、志工請領清冊（附件 8）。 

餐費、 

工作人員誤餐費 
原始憑證、簽到表 

保險費 原始憑證、保險名冊 

志工背心 
原始憑證、志工背心照片（需含社區發展協會名稱、印有財政部公益

彩券統一識別標誌之特寫） 

核銷場地費、佈置費、印刷費、建置協會標誌、雜支、材料費、獎盃或獎牌、車資、其他

視方案活動必要費用等項目，皆須檢附原始憑證。 

肆、依各申請專案，辦理核銷應附文件如下： 

一、辦理專案二核銷時，倘為「社區觀摩活動」，應檢附活動流程表，另加附

遊覽車照片（須顯示車號）、參訪紀錄表（格式範例詳參附件 9）。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0  期

15



 

二、辦理專案三核銷時，應檢附學員/參與人員簽到表、課程表、課程講義、

學員滿意度調查表（格式範例詳參附件 10）。 

三、辦理專案四核銷時，應檢附成果報告書（含計畫執行情形及執行成果等

資料，格式範例詳參附件 11）及光碟片 1 片。 

伍、應於專案活動結束後 1 個月內辦理報結核銷；若核銷進度落後，應函知本

局原因，並獲本局核准後始得辦理。 

陸、實際服務受益人數若未達核定人數之 80%時，得視情節扣補助款 5%至

10%。 

柒、收據及發票相關規定 

一、收據： 

（一）應填寫買受人名稱或買受人統一編號、開立日期、詳細品名及總價，

品名及總價得以清單或文件佐證，免逐項記明。數量、單價非必要，

惟仍請盡量列明，俾利查考。採購數量若以「一批」呈現，得以清單

或文件佐證，或加註明細或製作明細表為附件。 

（二）免用統一發票章收據不得出現「統一發票專用章」字樣。 

二、發票： 

（一）統一發票應蓋有統一發票專用章及輸入統一編號，若未能輸入統一編

號，應由經手人填補並簽名或蓋章證明之。 

（二）三聯式統一發票應檢送收執聯。 

（三）電子發票及其證明聯之取得若非屬廠商提供，係由經手人自行下載列

印者，應由經手人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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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核銷應備文件自我審核表 

 

核銷應備文件自我審核表 

□專案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案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案三：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案四：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 
號 

應備文件 注意事項 符合請打 

1 受補助單位函文   

2 
本局補助款項之

領據 

核蓋理事長、會計、出納章、協會圖記，並確實填寫協

會會址、聯絡方式、戶名、帳號、協會統一編號等資

料。 
 

3 
專戶之存摺封面

影本 
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4 執行概況表 
加蓋協會圖記及理事長章，若有金額塗改處，請負責人

核章 
 

5 原始支出憑證 
1、核銷金額應檢附單據正本，自籌款部份得檢附單據

影本。 
2、核銷項目符合本局核定項目。 

 

6 活動照片 6 張 足以顯示辦理情形。  

7 
各補助項目及各

專案核銷應附文

件 
依核銷應注意事項第參點、第肆點規定辦理。  

8 如有變更計畫者，請檢附本局同意函影本。  

審核者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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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本局補助款項之領據 

 

領     據 

 

      茲領到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     (計畫名稱)   」經費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此 據 

 

  臺北市    區    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請簽名或蓋章） 

  會 址：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統一編號：            （務必填寫） 

  協會專戶： 

    一、戶名： 

    二、金融機構名稱： 

    三、分行名稱： 

    四、總分支機構代碼： 

    五、帳號： 

    六、請加蓋協會圖記 

 

出納核章：       會計核章：       理事長核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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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執行概況表 

 

執行概況表 

一、受補助單位：臺北市    區    社區發展協會 

二、專案別：□專案一；□專案二；□專案三；□專案四 

三、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辦理時間  

實施地點  

參加對象及人數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人(男  人，女  人) 
受益人次： 

辦理方式或流程  

本次結合資源  

執行效益、影響及 
應改進事項 

 

四、經費支用概述 

受補助單位總支出經費          元 申請本局補助經費         元 

其他經費來源 
（自籌經費） 

專案一、專案二、專案三、專案四需占支出總經費 10%以上，應於本欄
位詳細敘明自籌款經費來源，例如：受補助單位編列、申請其他單位補
助、民間捐款或向服務對象收費等。 

五、經費支用明細（自籌款比例1為   ％） 

支出項目       
總 計 

憑證編號       

申請經費        

自籌經費        

支出小計        

六、審查意見(符合者打)：（本欄由區公所加註審核意見及加蓋經手人章） 

□ 本案未有核銷進度落後情形（本案報核日期：    本案執行完竣日期：    ） 

□ 已填列核銷應備文件自我審核表。 

□ 本表之申請經費及自籌經費加總等於計畫總支出經費。 

□ 本案自籌經費符合規定（專案一、專案二、專案三需占支出總經費10%以上；專案四得免

自籌款）。 

□ 本案申請核銷項目符合本局核定項目。 

                                                 
1 （自籌經費總計 ÷ 總支出經費）×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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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執行概況表 

 

□ 本案實際受益人數已達80%。 

□ 本案符合原申請計畫（或本局同意變更後之計畫）。 

□ 本表已加蓋團體圖記及負責人印章。 

□ 核銷資料之金額塗改處皆已核章。 

□ 核銷專案二者，倘為「社區觀摩活動」，已另檢附遊覽車照片（須顯示車號）、活動流程表

及參訪紀錄表。（□本案非為專案二社區觀摩活動核銷案） 

□  核銷專案三者，已檢附人員簽到表、課程表、課程講義、學員滿意度調查表。（□本案非為 

專案三核銷案） 

□ 核銷專案四者，已檢附成果報告書（含計畫執行情形及執行成果等資料）及光碟片1片。

（□本案非為專案四核銷案） 

□ 所送核銷資料已備齊。 

□  其他意見：                           

核 
章 
處 

受補助單位 區公所 

受補助單位圖記 負責人簽章 承辦人 主管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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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補助款使用之相關憑證文件 

 

黏貼憑證用紙 

 
 

憑證編號 
 

憑證金額 用途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申請經費:              元 
  自籌經費:              元 

 

經辦人 驗收人（總幹事/會計） 理事長 

   

-----------------------憑--------------證---------------黏--------------貼-------------線-------------------------- 

 

 

 

 

 

 

 

 

 

 

 

 

 

 

 

 

 

 

 

 

 

※ 請依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定項目，如：鐘點費、場地佈置費、雜支等分項黏貼（每張限

貼一項目），如 2 張以上，須標示編號。 

※ 原支出憑證請沿憑證黏貼線浮貼，並務必核蓋騎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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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補助款使用之相關憑證文件 

 

 

 

 

 

 

 

 

 

 

 

 

 

 

 

 

 

 

 

 

 

 

 

 

 

 

 

 

 

※ 支出證明單需用情形：因故無法取得單據者填用。 

受 領 人 

姓名 
或 
名稱 

 身分證字號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地

址 

 

貨物名稱 
廠牌規格 
或支出事由 

 
單位

數量 

 

單價  實付金額  

不能取得 
單據原因 

 

支 出 證 明 單 

理事長 驗收人 經手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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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活動照片黏貼張 

 

計畫名稱： 

拍攝日期：      年      月 

說  明： 

 

 

 

 

 

 

黏  貼  照  片 

 

 

 

 

 

 

 

拍攝日期：      年      月 

說  明： 

 

 

 

 

 

 

黏  貼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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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講師鐘點費領據 

 

講師鐘點費領據 

玆收到      社區發展協會 

110 年度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計畫（□外聘□內聘）課程講師費鐘點費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 

授課時數：共  小時 （鐘點費單價：________元） 

課程日期及時間：（請詳列每次上課日期及時間） 

 

簽領人（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 
講師鐘點費領據 

玆收到      社區發展協會 

110 年度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計畫（□外聘□內聘）課程講師費鐘點費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 

授課時數：共  小時 （鐘點費單價：________元） 

課程日期及時間：（請詳列每次上課日期及時間） 

 

簽領人（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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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7 
 社

區
發

展
工

作
計

畫
  

志
工

簽
到

表
 

 

○
○
○
○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11
0 
年

 5
至

9 
月
志

工
簽
到
表

（
範
例
）

 

計
畫
名
稱

：
 
○
○
○
專
案

 
 
 
時

間
：

 1
4:

00
-1

7:
00

  

日
期

 

5 月 2 日
 

5 月 9 日
 

5 月 16 日
 

5 月 30 日
 

6 月 6 日
 

6 月 13 日
 

6 月 20 日
 

6 月 27 日
 

7 月 4 日
 

7 月 11 日
 

7 月 18 日
 

7 月 25 日
 

8 月 1 日
 

8 月 8 日
 

8 月 15 日
 

8 月 22 日
 

8 月 29 日
 

9 月 5 日
 

9 月 12 日
 

9 月 19 日
 

9 月 26 日
 

總 計
 

簽
名
或

 
蓋
章

 

王
小
明

 
 

 
 

ˇ
 

 
 

 
ˇ

 
 

 
ˇ

 
 

 
 

ˇ
 

 
 

ˇ
 

 
 

 
5 

 

李
大
同

 
 

 
 

ˇ
 

 
 

 
 

 
 

ˇ
 

 
 

 
 

 
 

ˇ
 

 
 

 
3 

 

陳
美
美

 
 

 
 

 
ˇ

 
 

 
 

 
 

 
ˇ

 
 

 
 

 
 

 
ˇ

 
 

 
3 

 

林
花
花

 
 

 
 

 
ˇ

 
 

 
 

 
 

 
ˇ

 
 

 
 

 
 

 
ˇ

 
 

 
3 

 

以
下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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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志工請領清冊 

 

○○○○社區發展協會 ○○○專案  

110 年 5 至 9 月「志工交通誤餐費」請領清冊（範例） 

編 
號 

姓     名 戶籍地址及（含里鄰） 
次數 總金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電話 

1 
王小明 臺北市○○路○號 

5 550  
A123000000 9999-6666 

2 
李大同 臺北市○○路○號 

3 330  
A120000000 9999-6668 

3 
陳美美 臺北市○○路○號 

3 330  
A123400000 9999-6667 

4 
林花花 臺北市○○路○號 

3 330  
A123450000 9999-6669 

合 計： 壹 仟 伍 佰 肆 拾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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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參訪紀錄表 

 

參  訪  紀  錄  表 

 

理事長：______________        記錄者：__(含職稱及姓名)___ 

 

參訪時間 110 年 月 日  00：00 至 00：00 

參訪地點 （請註明社區名稱及位址） 

參訪人數  

受訪社區 

接待者 

 

 

參訪心得 （含本社區未來借鏡或規劃參考推動之具體措施） 

 

 

 

 

 

 

 

 

 

 

 

 

 

 

 

 

檢附資料 □社區簡介          □社區產業介紹 

□社區產業介紹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社區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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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學員滿意度調查表 

 

學員滿意度調查表（範例） 

課程名稱：志工培訓歡樂營           課程日期：110 年○月○日至○月○日 

一、意見與反應 

（一）您此次參與研習的動機為何： 

□學習新知 □認識社區發展協會 □認識新朋友 □其他：＿＿＿＿＿＿＿＿＿ 

（二）課程內容： 

1、課程內容的安排符合您的需求嗎？○滿意○尚可○需改進 

2、您對講師教學進度的安排看法為何？○滿意○尚可○需改進 

3、您對研習課程的吸收程度為何？○滿意○尚可○需改進 

4、您對此次課程內容的完整性意見為何？○滿意○尚可○需改進 

5、請針對課程內容提供您的建議：＿＿＿＿＿＿＿＿＿＿＿＿＿＿＿＿＿＿＿＿＿ 

（三）學習環境 

1、研習場地的設備如何？○滿意○尚可○需改進 

2、研習場地有哪些地方可再充實改善？○滿意○尚可○需改進 

3、請針對學習環境提供您的建議：＿＿＿＿＿＿＿＿＿＿＿＿＿＿＿＿＿＿＿＿＿ 

（四）師資安排 

1、您覺得講師的表達能力如何？○滿意○尚可○需改進 

2、您覺得社區發展協會在師資安排方面還有哪些需要改進？ 

＿＿＿＿＿＿＿＿＿＿＿＿＿＿＿＿＿＿＿＿＿＿＿＿＿＿＿＿＿＿＿＿＿＿＿＿＿ 

（五）整體看法 

1、您覺得此次研習的教材講義資料？○滿意○尚可○需改進 

2、研習的日期與時間是否滿意？○滿意○尚可○需改進 

3、對於下一次相同性質的研習課程，您對開設日期與時間建議？ 

＿＿＿＿＿＿＿＿＿＿＿＿＿＿＿＿＿＿＿＿＿＿＿＿＿＿＿＿＿＿＿＿＿＿＿＿＿ 

4、對於下一次相同性質的研習課程，你覺得可以再增加哪些內容？ 

＿＿＿＿＿＿＿＿＿＿＿＿＿＿＿＿＿＿＿＿＿＿＿＿＿＿＿＿＿＿＿＿＿＿＿＿＿ 

（六）請寫下您對本次研習活動的心得與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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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學員滿意度調查表 

 

二、您的身分是：（可複選） 

□本社區居民   □其他區域居民  

□本社區發展協會會員  □其他社區發展協會會員會員 

三、您的性別：□男；□女；□跨性別者 

四、您的年紀：□20 歲至 30 歲  □31 歲至 40 歲  □41 至 50 歲 

       □51 歲至 60 歲  □61 歲至 70 歲  □71 歲以上 

本研習活動由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計畫經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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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社區發展工作計畫 專案四成果報告書 

 

成  果  報  告  書（專案四專用） 

一、方案名稱： 

二、參加對象及人數：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二）協辦單位： 

（三）贊助單位： 

 

四、計畫執行情形： 

（請參考專案四申請表「申請專案類型」各類型之提示內容擬撰工作策略及執行情形） 

 

五、執行成果： 

（請參考專案四申請表「申請專案類型」各類型之提示內容擬撰相關成效） 

 

 

六、相關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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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00231號

主旨：為更正本府110年1月8日府都新字第1106000219號，有關公示送達本府109年3月

18日府都新字第10830243743號函林陳瓊枝君等6人。

依據：依本府110年1月8日府都新字第1106000219號公告及行政程序法第101條規定辦理

。

公告事項： 

 
一、查旨揭案公告、刊登公報更正內容如下: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9年3月18日府都

新字第10830243743號函林陳瓊枝君等7人」，更正為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9年

3月18日府都新字第10830243743號函林陳瓊枝君等6人。」

二、為強化公告程序，公告期間(110年1月11日至110年1月31日)，擬從發文日重新計

算20日，公告張貼。

三、其餘規定仍依本府110年1月8日府都新字第1106000219號公告辦理。

四、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

(二)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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